
《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实施的几个重点问题

《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于今年 2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首部关于行政执法监督的行政法规，在行政执法监

督工作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条例》共 7

章 44 条，将近年来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特别是规范

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

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既是专项行动的制度

性成果，又是下一步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的

重要抓手。

《条例》明确了行政执法监督的性质、定位、

范围、方式等重点内容。一是明确了性质定位。

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统筹行政执法工作的基本方式。明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

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政府承担行政执

法监督具体事务。二是明确了监督范围。规定对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行政执法工作重大

决策部署，落实行政执法各项制度，依法开展行

政执法等进行监督；强化行政执法主体和人员资

格管理；加强对是否存在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

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

乱作为行为的监督。三是完善了监督方式。规定



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明确采

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对企业和群众反映

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

点监督；要求省级以上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

关系发展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的特定领域、特定

问题开展专项监督。四是规范了监督处理。明确

采取制发督办函、意见书或者决定书方式督促纠

正执法问题；稳妥加大公开力度；要求将执法监

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重要内容；加

强与监察监督贯通协同，与政府督查、行政复议

等建立健全沟通和信息共享机制。五是健全了保

障措施。规定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规范

化建设和信息化建设。

《条例》公布后，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普遍认

为《条例》的出台，对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提升依法行政水平，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有一些地方和部门提出，作为一项新的

法律规范，社会对《条例》还不特别了解，有必要

及时答疑解惑，回应基层关切与需求。比如，司法

行政部门是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政

府开展监督，与部门监督是何种关系？行政执法监

督是政府内部监督，能否有效监督行政执法？行政

执法监督与行政执法是何种关系？现在已经有很

多监督制度了，这些监督制度之间怎么衔接，形成



合力？行政执法监督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是什么

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关系到行政执法监督制度

能否落地见效，需要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加强宣传解

读，正面引导，有所回应。笔者就如何理解和贯彻

落实好《条例》，围绕几个重点问题做简要阐释。

——正确理解行政执法监督制度的性质、地

位、特征和作用。行政执法监督是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

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

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

监督，其制度基础来源于我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国务院组织

法的有关规定。在 2024 年 2 月，中办、国办印发

的《关于加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建设的意

见》中，第一次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制度是党

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级党委和政

府统筹行政执法工作的基本方式，对行政执法具有

统筹协调、规范管理、指导监督、激励保障作用，

具有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等特征。

——准确把握行政执法监督的体制机制。行政

执法监督属于行政监督的重要内容，是行政系统内

部基于上下级领导关系进行的监督。《条例》在正

文部分规定了政府及行政执法监督机构的监督职

责，明确了司法行政部门是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



构，代表本级政府承担具体行政执法监督事务。在

附则部分规定了部门的监督职责，明确政府部门基

于领导关系，可以对其所属机构、派出机构的行政

执法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明确上级政府部门基于业

务指导关系，可以在本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的

指导下，对下级政府部门的行政执法工作进行督促

指导。政府监督与部门监督共同构成完备的行政执

法监督体系，要立足各自监督职能，充分发挥执法

监督作用，确保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正确实施，维

护国家法治统一。

——处理好行政执法监督与纪检监察、司法监

督等外部监督之间的关系。行政执法监督是各级党

委和政府统筹行政执法工作的基本方式，是行政机

关系统的内部纠错制度，相对来讲，其他监督则具

有专门性、补充性作用。《条例》第三十三条，对

行政执法监督与其他监督制度之间的关系作了明

确规定。从履行监督职责的角度看，行政执法监督

与其他监督制度之间是工作协同关系，应当立足各

自监督职能，恪守监督职责边界，形成监督合力。

比如，在这次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中，纪检监察

部门提供纪法保障，司法行政机关发现违法违纪线

索后，依法依规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

——正确理解行政执法监督与行政复议、行政

诉讼的区别与联系。行政执法监督是行政执法监督



机构依照法定职权、主动对行政执法机关开展的内

部监督。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基于当事人的请求

权而启动的，属于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救济

制度。在复议和诉讼过程中，复议机关和审判机关

对行政机关不当或者违法行政行为也可以进行监

督。按照《条例》规定，对符合行政复议、行政诉

讼受理案件的行政争议，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应当引

导当事人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对已

经进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的行政争议，行政

执法监督机构不重复监督。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等渠道是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发现行政执法问题

的重要来源，对这些渠道反映的行政执法机关明显

不当或者违法的执法行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责令行政执法机关自行纠正。

——准确把握行政执法监督与行政执法的关

系。行政执法监督是对行政机关执法监管行为的监

督，不能包办、代替行政执法。行政执法监督必须

严格依法履行监督职责，遵循监督程序，防止随意

监督，不得干涉正常的执法活动。行政执法监督机

构要与行政执法机关加强沟通联系，通过精准监

督、有效监督，推进行政执法机关严格规范公正文

明执法。《条例》对此专门作出规定。

《条例》的学习贯彻落实是当前一个时期的重

要任务，要通过广泛宣传、组织培训、加强解读、



编写案例等方式，打好贯彻实施“组合拳”，为促

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坚实

的法治保障。


